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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银奕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

收到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7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4 年 1 月 23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（苏州市生态环境局）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（苏环行罚字 07[2024]3 号） 

涉嫌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江苏银奕达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一、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二、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
。 

 

一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法违规事实： 
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、7 日对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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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发现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 

行为一、现场检查时，公司脱脂和酸洗工序正在运行，配套的两套废弃处理设施（喷

淋塔）正在运行，经现场采样检测，2 个喷淋塔喷淋液 PH 值均为 7.3，与公司年

产 10 万吨节能铝型材项目环境影响修编报告中 pH 值控制在 10-11 的要求不

符；车间最东侧的 1 台多棒热剪炉正在生产，配套的除尘器正在运行，但集气

罩后方与除尘器相连的废气收集管道缺失（约 3 米）。 

行为二、公司部分水处理污泥贮存在废水处理设施区域，部分废矿物油桶摆放

在厂区内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行为一、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

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

整治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排污许可证，

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；(二)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

灌注或者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

式违法排放污染物”之规定，并针对公司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为中等情形

参照《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(苏环规[2020]1 号)表 14 及

公司对受损害环境进行修复的行为根据《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

定》(苏环规[2020]1 号)第十一条第二款“符合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，在裁量

时应当予以说明理由并经集体讨论后，应当在裁量表裁定的罚款金额的基础

上，减少一定罚款金额，但一般不超过法定最高罚款数额的 20%，且从轻处罚

后的罚款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”的规定裁量后，决定对公司处以如

下行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捌仟元整。鉴于公司已改正违法行为，不再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。 

行为二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

一款第六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

责令停业或者关闭：(六)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

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”和第二款“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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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项、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、第九项、第十二项、第十三项行为之一，

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前款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十项、第十一

项行为之一，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

十万元的，按二十万元计算”的规定，并针对公司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为

中等情形参照《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(苏环规[2020]1 号)

表 14 及公司积极整改，规范贮存、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根据《江苏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(苏环规[2020]1号)第十一条第二款“符合从轻处

罚情形的案件，在裁量时应当予以说明理由并经集体讨论后，应当在裁量表裁

定的罚款金额的基础上，减少一定罚款金额，但一般不超过法定最高罚款数额

的 20%，且从轻处罚后的罚款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”的规定裁量后，

决定对公司处以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。鉴于公司已改正违法

行为，不再责令改正违法行为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已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等相关法规改正违法行为，本次处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

大影响。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推进，各项业务有序开展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此次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二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服从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，并将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的规定，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人民币 31.8 万元的罚款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

未收到其他相同行政处罚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1 日整改完毕，消除了违法行为，未发现污染后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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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聘请第三方指导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。 公司于 2023

年 12 月 20 日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，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了修复。后

续公司将根据专家方案进行实施，积极采取整改措施，主动减轻环境危害后果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（苏环行罚字 07[2024]3号） 

 

 

 

江苏银奕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2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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